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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发源地， 是目

前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英国

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分为刑事法律援助、民

事法律援助以及特别诉讼三种法律援助。

早在 1949 年，英国就通过了《法律援助和

法律咨询法》，该法的正式通过标志着英国

已经建立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法律援助制

度。而 1999 年《接近正义法》的颁布则进一

步完善了英国法律援助制度， 提升了英国

法律援助的质量。 英国法律援助资金主要

来源于社会的捐助， 同时也允许受助人进

行一定的捐献， 而政府给予的财政拨款也

是解决法律援助资金的重要途径。

英国现行法律援助的主要依据包括：

《1988 年法律援助法 》 《1989 年民事法

律援助 （一般） 规则》 《1999 年接近司

法法》 《2000 年社区法律服务 (诉讼费

用保护 ) 规则》。 《1999 年接近司法法 》

和 《民事诉讼规则》 设置了新的法律服

务委员会， 作为社区法律服务署组成部分，

保障依经济原则在社区范围内提供法律援

助， 在竞争基础上向律师事务所授予援助

业务特许权 ， 支付固定的法律服务费用 。

而给付金钱案件将不再提供援助， 原告可

基于风险代理合同聘请律师。

由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较快， 同时

涉及法律援助的案件较多， 因此， 英国成立

了单独的管理机关， 对政府法律援助相关工

作进行管理， 由具有独立身份的管理机构委

托独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可谓是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特色。

除了这种具有独立身份的管理机构可以提供

法律援助之外， 一些社会团体也自发成立了

相关法律援助机构， 如一些律师团体、 法律

社等机构也提供法律援助。 这两种提供法律

援助的模式可谓是英国独有的特色， 而利用

社会捐助和财政拨款则充分解决了法律援助

资金的来源问题。

美国的法律援助最早是从纽约律师的

慈善行为开始的。 律师们认为要保证实质

上的司法公正， 保证国家法律制度的良好

运行， 穷人和富人一样需要平等的法律保

护， 不保护穷人的利益不行。 到了 20 世

纪中叶， 美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

援助组织， 一种是法律援助 “自愿者” 委

员会， 另一种是由律师事务所直接为当事

人提供法律援助， 其特点是所需费用很

低， 费用通常由律师协会承担。 这一阶段

强调通过法律援助， 揭示穷人的法律问

题， 唤起社会对穷人法律需求的关注， 法

律对穷人也应当是公平和正义的， 穷人也

应得到法律的公平保护。 1910 年， 美国

成立的第一家专门为刑事犯罪被告提供法

律援助的公共辩护者机构， 主要由政府出

钱， 但进展不快。 之后， 法律援助与美国

的民权运动结合， 把法律援助当作推进民

权的重要内容， 运用诉讼来实行广泛的社

会变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到 20 世纪

六十年代法律援助制度有了巨大发展， 政

府也积极参与。

美国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 一是所有刑

事案件， 这其中包括被警察拘留的一般治安

案件； 二是一部分民事案件， 如妇女在家庭

中受侵害； 三是青少年案件， 包括民事和刑

事的案件， 如儿童起诉父母等； 四是一些行

政案件， 主要是个人起诉政府的福利待遇的

案件。 实际执行中由于经费的制约， 有不少

民事案件无力提供法律援助， 对受政府资助

的法律援助， 政府也进行限制， 如不得为非

治疗性流产提供法律服务， 不得组织集团诉

讼 ， 不得援助非法移民 （家庭暴力除外）

等。

由于美国法律援助机构形成的多样性，

被援助对象的多样性， 形成法律援助人员

也具有多样性。 一是律师（主要是公益律

师）， 二是法学院的学生 ， 三是社会工作

者。 律师是主体， 法学院学生为律师从事

辅助性工作 ， 如咨询 、 收集有关资料等 。

学生在为律师工作前也要进行必要的培训。

社会工作者从事非诉讼的援助事项， 如心

理治疗、 家庭关系的处理等与法律援助相

关的工作。

在加拿大设立的法律援助制度由联邦政府

法律规定， 而且全国的整个法律援助系统不是

由某个机构独自管理的， 各省和地区控制管理

着当地的民法和刑法方面的法律援助项目。

在大多数的省份， 法律援助计划由一个相

对独立于政府和律师团体的委员会主持。 80%

以上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 省政府的拨款。 其

他的资金来源包括当事人的捐款、 律师的集资

以及其他的各种捐助等。

任何开业律师都可以申请办理法律援助的

案件， 当然办理法律援助的案件律师只能从政

府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中获得报酬， 不能再向

当事人领取报酬。 法律援助机构同时聘请专职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律师， 这些律师仅为政府

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 不能到社会上寻找其他

客户， 再接其他业务。 他们被安排接听电话咨

询、 到法院设立的法律援助办公室值班， 随时

为需要提供帮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比如

在保释法庭、 在普通认罪法庭等地方随可见从

事法律援助服务的律师。

在加拿大还有许多社会民间组织和个人致

力于挽救被错误追究的人。 一个是依靠法律

学校的学生 ， 收集可能是错误的案件信息 ，

并大量收集案件资料调查取证分析案情， 然

后向法院提出 ； 另一个是依法登记成立的 ，

靠有意从事法律援助的执业律师帮助， 重新

调查已决或未决案件的情况， 并及时向法院

提出的组织。 这些机构组织虽然没有固定的

经费来源， 仅靠社会捐款维持运转， 但由于

大部分情况下不用支付工作人员包括律师的

报酬， 大大节约了经费的支出。 而所有其他

司法人员， 也对这些组织机构的工作给予高

度肯定， 并且认为这些机构组织是司法体系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加拿大宪法规定 ，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

省及地区政府分别负有司法方面的责任。 自

1970 年以来， 一项全国性的分担费用计划提

供联邦资金来支持各省和地区法律援助计划的

运作， 规定了最低限度服务范围和资格标准。

所有法律援助计划都为受到指控的贫穷的

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提供刑事辩护服务。 加拿大

司法部掌管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联邦分担费用基

金。 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 民法范围包括家庭

法和移民法。 在其他省和地区， 民法范围延伸

到广泛的其他案件， 如行政法、 房东和租户

法、 合同争议、 侵权行为， 但范围随司法管辖

区的不同有所变化。

（来源： 北京法院网等）

法律援助呈多元化发展美 国

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专职律师加拿大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活动中为保护贫困者的法律权利， 实现司法公

正， 无偿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涉案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社会救助， 目

前许多国家都已普遍采用。

欧美法系国家将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转变成一种政府行为， 虽然当事人接受

的法律救助是免费的， 但政府往往需要付费给相应的律师。 随着国外法律援助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出现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性立法， 同时法律援助

人员和机构也日益完善， 还逐渐解决了法律援助的资金供给问题。

公 告
郭位夫 （男， 1931年4月5

日出生） 于2012年4月29日在上

海市死亡， 其生前于2006年立

有公证遗嘱， 现遗嘱受益人宣

彩红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申请

按照上述遗嘱继承坐落在上海

三林路1662弄的某处房屋。

现公告通知： 如您是郭位

夫的上述遗产的继承人 （包括

但不限于遗嘱继承人、 受遗赠

人、 法定继承人） 或相关利害

关系人， 如对上述遗嘱有异议

或有其他新的有效遗嘱， 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公证处联

系并提供相关的书面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公告人： 宣彩红

联系人： 余慧才

联系电话： 63211646*819

联系地址： 上海市南苏州

路333号505室


